
網路服務提供者於2016中國大陸反恐法下之通報義務

　　中華人民共和國第12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18次會議於2015年12月27日通過並公布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》(以下簡稱
反恐法)，並自2016年1月1日開始施行。反恐法第18條與第19條要求電信業務經營者與互聯網服務提供者，應當為公安機關、國家安全機關依法
進行防範、調查恐怖活動「提供技術接口和解密等技術支持和協助」，並應當依照法律與行政法規規定，「落實網絡安全、信息內容監督制度和安

全技術防範措施，防止含有恐怖主義、極端主義內容的信息傳播；發現含有恐怖主義、極端主義內容的信息的，應當立即停止傳輸，保存相關記

錄，刪除相關信息，並向公安機關或者有關部門報告。」倘有違反以上規定且情節嚴重者，反恐法第84條授權由主管部門對該公私處50萬人民幣
以上罰款，並對該公司直接負責之主管人員與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10萬元人民幣以上50萬人民幣以下罰款，並可由公安機關對該等人員處5日以上
15日以下之拘留。

　　我國刻正進行資通安全管理法之制定，以為範圍更廣之資訊基本法的作用法。資通安全管理法當中考量納入與關鍵基礎建設相關之民間產業，

使之成為資安通報之一環，政府需要民間企業配合時也將於法有據。於恐怖攻擊事件頻傳之今日，倘我國需要就此等事件要求電信業者或服務提供

者進行通報時，相關國際立法例及其實踐，即值參酌。

本文為「經濟部產業技術司科技專案成果」本文為「經濟部產業技術司科技專案成果」

你可能會想參加你可能會想參加

 王自雄王自雄
主任主任   編譯整理編譯整理

上稿時間：上稿時間：2016年12月

進階閱讀：進階閱讀：  簡析中國大陸2016年反恐法下電信業者與服務提供者之通報義務，《科技法律透析》，28卷3期，頁5-6，2016年3月。

文章標籤

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個資保護及資安落實－經濟部工業局112年企業個人資料保護暨資訊安全宣導說明會→
【已額滿】2023科技研發法制推廣活動—科專個資及反詐騙實務講座→
供應鏈資安國際法制與政策趨勢分享會→
【實體】數位發展部數位經濟相關產業個資安維辦法說明會（南部場）→
【線上】數位發展部數位經濟相關產業個資安維辦法說明會（南部場）→
商業服務業個資保護宣導說明會→
個人資料保護新思維企業法遵論壇→
【實體】2024科技研發法制推廣活動— 科專個資及反詐騙實務講座→
【直播】2024科技研發法制推廣活動— 科專個資及反詐騙實務講座→
中部場–商業服務業個資保護工作坊→
南部場–商業服務業個資保護工作坊→
北部場–商業服務業個資保護工作坊→
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113年資訊服務業者個資安維辦法宣導說明會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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